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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件的判決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筆者作為
全國青聯常委和中學教師，深感判決不僅涉及個人罪
責，更是一個對青少年作出深刻教育和警醒的機會。黎
智英及其關聯公司的判罪，對我們每一位教育工作者以
及家長而言，都提供了重新思考國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契
機。

危害國安終要付出沉重代價
法庭依法裁定黎智英「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及「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罪名成立，展現了特區政府依照香港國安法
行使執法、檢控與司法權的堅定決心，亦彰顯維護國家安全乃理所當
然、不容置喙的憲制責任。對青少年而言，此案是一面鏡子，照見何謂
「愛國」與「守法」，更提醒他們：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終將付
出沉重代價。

黎智英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創辦《壹週刊》、《蘋果日報》，內容偏離
新聞專業精神，轉向煽動對抗、勾結外力、挑撥社會撕裂，在香港國安
法實施後仍然沒有收斂，終被拘捕、送上法院受審，最終判刑。對青少
年而言，此案應成為一堂「現實課」。不少年輕人曾受網絡與媒體片面
訊息影響，誤將「顛覆政府」等同於「爭取自由」，將「煽動對抗」美化
為「勇氣表現」。然而，黎智英案清楚告訴我們：任何以言論自由之名，
行顛覆國家、勾結外力之實的行為，都是對法治與國安的嚴重挑戰，終將
被法律制裁。青少年需明白，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秩序與安全之上；真
正的勇氣，是敢於守法、敢於愛國、敢於拒絕被外部勢力操弄。

只有香港穩定 青年才可發展
特區依法辦案是履行「當家人」責任的必然之舉。香港國安法並非「壓制

異見」，而是為香港社會重建秩序、恢復穩定的法律保障。黎智英案的審理過
程公開透明，控辯雙方均有充分陳詞機會，法庭亦依證據裁決，完全符合法治
精神。社會各界對此堅定支持，正是因為大家深知：只有國家安全，才有香港
穩定；只有香港穩定，青年才有發展機會。

有人試圖以「政治迫害」、「打壓新聞自由」等言辭干擾案件審理，
但這些說法經不起事實檢驗。新聞自由不等於煽動暴力，更不等於勾結
外國勢力的免罪金牌。香港國安法明確「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定義，黎智英案正是國安案件的經典案例。任何試圖干
預司法、破壞香港法治的圖謀，都不可能得逞。

作為教師，我會在課堂上以此案引導學生思考：什麼是真正的公民責
任？什麼是愛國的表現？我們如何辨別資訊真偽？如何在多元社會中堅持
法治與國安底線？青少年是香港的未來，他們的思想與價值觀，直接影響
社會走向。我們必須讓他們明白：國家安全不是政治口號，而是每個人的
責任；維護國安，不是限制自由，而是保障自由的基礎。

黎智英案的嚴審重判是正義之舉，更是警鐘之聲。案件提醒全港市民，
尤其是青少年：國家安全無小事，任何危害國安的行為，終將被法律制
裁。唯有堅守法治、維護國安，香港才能長治久安，青年才能安心追夢。
讓我們以此案為鑑，教育下一代成為守法、愛國、有擔當的新時代香港市
民。

穆家駿 全國青聯常委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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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矚目的黎智英案2月 9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量刑判決。本案主
腦、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因兩項「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罪」及一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被依法判囚 20年。這是香港
國安法實施以來，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案件中最重的刑罰。判決結果
不僅是對反中亂港分子的應有懲治，更是香港特區司法機關無懼外部壓
力、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有力體現。這場正義的審判向國際社會傳遞
了清晰信號：香港法治不容挑戰，國家安全的底線絕不容觸碰。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法庭早前公布的裁決理由清楚指
出，黎智英是本案的主腦。證據顯
示，他長期利用旗下的媒體平台《蘋
果日報》作為反中亂港的政治工具，
煽動社會仇恨，衝擊「一國兩制」底
線。在長達一百多天的公開審訊中，
控方出示了大量人證物證，包括同案
多名從犯證人的供詞，顯示黎智英透
過精密布局，游說美西方國家政治人
物，對中國及香港特區實施「制
裁」。

證據確鑿罪有應得
監禁二十年的刑罰，充分體現法庭

認定黎智英的罪行對國家安全所造成
的深重危害。今次審判過程完全公開
透明，程序正當，證據充分，理由清
晰。這也再次體現香港作為法治社
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妄圖挑
戰國安紅線的人，終將自食其果，難
逃法網。

回首2019年修例風波，黎智英及
其控制的《蘋果日報》扮演了極其惡
劣的煽動角色。他們與外部勢力裏應
外合，以所謂「新聞自由」為幌子行
煽動動亂之實，不斷編造假新聞，歪
曲事實，將暴徒美化為所謂「抗爭
者」。在黎智英及《蘋果日報》的煽
動與唆擺下，許多不明真相、心智未
成熟的年輕人被推向黑暴前線，最終

入獄，前途盡毀。
事實證明，黎智英多次與美西方政

要會面，公開呼籲外部勢力對香港實
施「制裁」，甚至叫囂「為美國而
戰」，其目的是要通過摧毀香港的經
濟、穩定與繁榮，來達成其所謂的
「抗中」目的。這種犧牲全港市民福
祉、利用青年熱血作為政治籌碼的行
為，性質極其惡劣，令人髮指。

揭穿偽善警惕滲透
在黎智英案審理的各個階段，美西

方勢力從未停止對香港獨立司法體系
的抹黑攻擊與干預施壓。這些口口聲
聲崇尚法治的外部勢力，試圖干預香
港特區法院依法獨立進行審判，甚至
叫囂要「制裁」香港法官。這種行為
是對法治精神的粗暴踐踏，更暴露其
醜陋的雙標嘴臉。

西方國家一面制定嚴密的國家安全
相關法律，動輒以重刑懲治危害國安
者；另一方面卻對黎智英的違法行徑
極力包庇美化，稱其為「人權先
鋒」、「民主鬥士」云云，虛偽的雙
重標準背後，反映出美西方政客企圖
讓香港重回動亂，將香港作為遏制中
國發展的棋子。然而，昨日的判決無
疑發出清晰訊息：任何人試圖以任何
形式在港從事危害國安行為，都將受
到香港法律的嚴厲制裁。

目前，美西方政客為了一己私利，
不惜破壞行之有效的國際規則和秩
序。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作為國家
最自由和開放的商業都會，更要成為
守護國際秩序的典範。高水平的安全
不僅是保障高質量發展的基石，更是
保障市民福祉的根本。

滲透顛覆的風險，2019年香港社
會已經深有體會。修例風波慘痛的
教訓告訴我們，沒有國家安全，一
切經濟發展與社會福祉都是空中樓
閣。香港要防止這些事件再次發
生，就必須進一步築牢國家安全防
線。數據顯示，在香港國安法護航
下，2025 年香港不僅經濟穩步復
甦，GDP增長達3.5%，駐港外商對香
港法治及營商環境的信心亦不斷增
強，這些積極的現象都充分證明了
「安全促發展」的正向邏輯。

警鐘長鳴，黎智英案的重判不僅是
對反中亂港行徑的警示，更是提醒香
港社會，維護國家安全絕對不可掉以
輕心。事實證明，只有堅定不移地維
護國家安全，香港才能徹底擺脫外部
滲透與內部動盪的陰霾，守護好來之
不易的穩定局面。只有確保「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香港才能在安全與法
治的基石上，開創高質量發展的新局
面，為經濟發展和民生福祉創造更多
穩定空間與發展紅利。

昨日高等法院對黎智英
案進行量刑宣判，黎智英
被判監20年。這一判決證
據確鑿、程序公正、量刑
有據，是維護國家安全、
捍衛法治尊嚴、守護香港

安寧的正義裁決，完全符合法律精神與社
會公義。

黎智英案從不與「新聞自由」「言論
自由」相關，此案是徹頭徹尾危害國家安
全的嚴重刑事案件。長期以來，黎智英利
用媒體平台散布歪理、煽動對立，公然勾
結外部勢力，請求外國「制裁」中國和香
港特區，肆意破壞社會秩序、踐踏法治底
線、損害香港整體利益，其反中亂港行徑
鐵證如山、人神共憤，對香港法治與社會
穩定造成極其惡劣、極其深遠的破壞。其
作案證據鏈完整嚴密，歷經156天公開聆
訊、審查逾2,000項證物與數萬頁文件，
法庭以嚴謹專業的司法程序進行裁決，客
觀權威、不容置喙。

亂港首惡破壞香港繁榮穩定
黎智英以媒體為工具，煽動對立、撕裂

社會、破壞秩序，嚴重危害國家主權、安

全與發展利益，嚴重踐踏香港法治與市民
福祉。其作為反中亂港首惡，主觀惡性極
深、社會危害極大、審訊期間毫無悔意，
依法重判，是罪有應得、罰當其罪。

這一判決，是對香港法治精神的堅定
守護。香港是法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沒有任何人、任何身份可以凌駕於法
律之上，更沒有所謂「新聞自由」「言論
自由」可以成為勾結外敵、禍國亂港的擋
箭牌。法庭清晰界定合法批評與違法煽動
的邊界，嚴格依照香港國安法與普通法進
行裁決和量刑，彰顯司法獨立、不受外部
干預，擊碎一切抹黑與雙重標準，讓法治
權威真正立得住、行得穩。

這一判決是對「一國兩制」底線的堅
決捍衛。國家安全是「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的根本前提，是香港繁榮穩定的最大底
氣。2019年修例風波，黎智英之流充當
外部勢力代理人，以亂牟利、以害邀功，
妄圖把香港拖入動盪深淵。依法嚴懲首
惡，就是向一切危害國家安全、破壞香港
穩定的勢力發出明確警示：國家安全不容
侵犯，香港安寧不容破壞，任何勾外力、
亂香港、害國家的行徑，必將受到法律嚴
懲。

這一判決，是對香港市民根本利益的
有力維護。穩定是香港的生命線，法治是
最好的營商環境。黎智英的倒行逆施，傷
害的是香港經濟民生、毀掉的是青年前
途、撕裂的是社會共識。正義裁決不僅是
對罪犯的懲處，更是對社會創傷的修復，
為香港掃除亂源、掃清障礙，讓社會重回
正軌，讓市民安心生活、安心發展，讓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重回繁榮安定的正
道。

外部勢力阻擋不了香港由治及興
正義永不缺席。黎智英案的依法判

決，是歷史的定論、人民的選擇、法治的
勝利。任何外部勢力的指手畫腳、政治操
弄，都動搖不了中國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定
意志，干涉不了香港特區的獨立司法，更
阻擋不了香港由治及興的歷史大勢。

香港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履職，堅
定維護香港國安法權威，堅定守護國家安
全與香港穩定。法治昭彰，亂港必懲；正
義在手，大局已定。在法治護航之下，香
港必將告別動盪陰霾，堅守「一國兩制」
初心，重拾自信、聚力發展，邁向長治久
安、繁榮興盛的光明未來。

禍港必懲 正義昭彰
陳文洲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政協常委

2月9日，高等法院就黎
智英案作出量刑裁決，依法
判處黎智英20年監禁。法庭
的判決彰顯了公義，反映黎
智英等人所犯罪行非常嚴
重。2019年的修例風波，黎

智英通過操控《蘋果日報》煽亂煽暴，乞
求外部勢力「制裁」香港。如今黎智英被
判刑，正好告訴整個社會，危害國家及特
區安全，必須負上應有刑責。不論美西方
國家如何干預特區，香港也要堅定維護國
家安全，市民亦要自覺竭力守護國家安
全。

關於黎智英案，由黎智英被捕開始，外
部勢力就沒有停止過干預案件。廣大市民
以至國際社會必須認清事實，黎智英並不
是因為「政治立場」、「傳媒老闆身份」
等原因被檢控，黎智英被起訴，是因為有
確切的犯罪行為。整個審訊歷時156日，
當中審視了2,220項證物，超過80,000頁文
件，以及14名控方證人的證供，也給予黎
智英充分的自辯機會。所有證據證供都說
明，黎智英根本上就是反中亂港的主腦，

他在修例風波的角色，更可稱為「禍
首」。

自黎智英創辦《蘋果日報》以來，就長
期荼毒香港市民、青年學子，散播不實、
顛覆政府的信息，歷時超過20年。直到
2019年，黎智英以至《蘋果日報》更是肆
無忌憚，煽動、誤導年輕人到街頭進行暴
力破壞、放火燒人等，罪行嚴重。黎智英
在其中一直扮演着主要策劃者、組織者、
參與者的角色，對香港、對國家造成了深
重的危害。

法院得以嚴正懲治黎智英等人，是因為
中央果斷制定和實施香港國安法，為香港
社會止暴制亂。

在修例風波演變得最激烈、街頭暴力最
盛之時，黎智英在美國接受訪問，公開表
明要美國「支持」香港，甚至宣稱自己
「正在前線為美國而戰」；在不同場合，
黎智英乞求美國對中國、香港特區採取所
謂「制裁」措施。黎智英的言行，其實就
是想借助外國勢力顛覆特區政府，這些行
為即使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會受到法律
制裁。不論黎智英、其家人以及外部勢力

如何偽裝，也改變不了黎智英犯下國安罪
行的事實。

連同其他被告，黎智英已被依法作出
懲治。不過今次判決，只是維護國家安
全工作的一部分，社會各界要認清黎智
英等禍港分子的漢奸面目，唾棄這些罪
魁禍首，將其永遠釘在恥辱柱之上。尤
為重要的是，即使黎智英及其他被告受
到法律制裁，各界仍不可以掉以輕心，
要將黎智英案引以為戒，國家安全的風
險仍然存在。目前已經有外國政客蠢蠢
欲動，試圖干預黎智英案，甚至要求特
區政府「放人」，試圖破壞香港得來不
易的穩定局面。

在未來日子，香港要繼續用好香港國安
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及其他相關的
國家安全法律，保障香港以至國家的繁榮
穩定。社會各界包括市民大眾，亦要自覺
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積極成為維護國
家安全的參與者和貢獻者。只有國家安全
得到保障，營商環境穩定良好，香港才能
繼續成為750萬市民的安居之所、樂業之
地。

李聖潑 全國人大代表 廣東省政協常委

用好法律工具 守護國家安全

葉建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反中亂港首惡獲嚴懲
國安警鐘仍須長鳴

反中亂港分子黎智英因串謀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及串謀發布煽動刊物，被判處20年監禁。這一判決彰
顯了法治與公義，也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進一步築牢根
基。

黎智英的違法事實清晰明確。他長期利用旗下《蘋果
日報》煽動社會對立、製造矛盾，更公然勾結外部反華

勢力干預香港事務，不僅嚴重破壞香港法治，更對國家利益與香港社會
福祉造成重大損害。尤其在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他直接鼓動暴力活
動，公然乞求外國對中國及香港特區實施「制裁」，甚至揚言「為美國
而戰」，嚴重衝擊香港社會穩定，影響市民正常生活，社會反應強烈。
是次判決充分體現香港司法公正與法治權威，也反映出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的堅定決心。

司法程序公正嚴謹
香港作為法治社會，對黎智英案的審理始終堅持公平、公開、公正原

則。整個過程嚴格遵循普通法程序，公開透明，證據完整。法庭審閱證
物達2,220件、文件超過8萬頁，公開聆訊歷時156日，發表的判詞多達
855頁，充分說明判決建基於法律與事實，並無任何外部干預或政治考
量。同時，被告的合法權利在審訊中獲得充分保障。黎智英本人出庭作
證達52日，其醫療狀況與羈押待遇均獲法庭確認，辯護律師亦未提出相
關投訴。這顯示香港司法既重視程序正義，亦兼顧人道關懷。

儘管西方勢力試圖將黎智英的犯罪行為曲解為「新聞自由」，藉此干
涉香港特區司法與中國內政，甚至污名化特區政府，但審訊過程清楚表
明，黎智英實為一系列反中亂港事件的主要策劃者與推動者。他長期操
控媒體散布不實信息，充當外部反華勢力的代理人，是修例風波的關鍵
推手，也是危害國家安全、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首惡之一。其行徑嚴重
損害香港憲制秩序與市民福祉，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絕不
容忍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受到侵害。

仍須警惕國安風險
禍國亂港者雖已獲刑，但國家安全的警鐘仍須長鳴。香港社會必須清

醒認識到，即使黎智英等人已受法律制裁，國家安全風險仍未完全消
除。外部勢力，尤其是美西方反中亂港分子，仍在不斷試圖破壞香港來
之不易的穩定局面，其「以港遏華」的圖謀從未停止，為黎智英呼冤只
是其中一種手段。

作為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首宗勾結外部勢力案件，黎智英案具有標誌性意
義。未來香港特區應進一步善用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相
關法律，依法防範、制止與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築牢安全防線。香
港社會各界也應積極參與維護國家安全，共同守護這個家園。

當前，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的重要階段。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必須
以安全為基礎；沒有安全，一切發展皆無從談起。今年是國家「十五
五」規劃開局之年，香港也在積極制定自身的五年發展規劃。在此過程
中，必須準確把握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之間的辯證關係。香港位處
地緣政治前沿，更應在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中堅守安全底線、消除
風險隱患。唯有如此，香港才能真正實現長遠繁榮穩定，並為國家建設
與民族復興貢獻應有之力。


